
  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公會 
個人執業經紀人辦理許可登記暨申請核發執業證照 

及成立保險經紀人事務所流程 
ㄧ、取得資格： 

1.經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經紀人考試及格者。  

      考試科目： 

  （1）人身保險經紀人：保險法規概要、保險學概要、人身風險管理概要、人身保險行銷概要。  

     （2）財產保險經紀人：保險法規概要、保險學概要、財產風險管理概要、財產保險行銷概要。 

2.取得考試及格證書於申請執業證照前一年內須參加保發中心辦理之職前教育訓練達三十二

小時以上。最近一年內取得主管機關認可之職前教育訓練證明；取得職前教育訓練證明已一

年以上者，得檢附已取得之職前教育訓練證明及最近一年內受在職教育訓練十八小時以上之

證明；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資格辦理許可登記者，得檢附最近一年內受在職教育訓練十

八小時以上之證明。檢附最近一年受在職教育訓練十八小時以上之證明者，其法令課程時數

不得少於八小時，公平對待六十五歲以上客戶之課程時數不得少於二小時。 (簽署人轉個人

執業需檢附繳銷公文、執業證照影本)    

二、金管會自 102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上線，辦理執業許可登記暨請領執業證照者須經由「保險輔助

人管理系統」辦理線上申報作業(本會代為辦理)。 

請領個人執業經紀人證照者(申請許可、請領執業證照及加入本會同時辦理)依下列說明並備齊

文件用電子郵件( service.piba@piba.org.tw )或 Line( @piba )傳送至本會，經核對無誤再

將文件紙本及規費郵寄至本會，同時註銷業務員(人身及財產)登錄。本會 7天內初審無誤後將

登入保險輔助人管理系統且代為申辦作業，主管機關於收受申請人檢齊之申請文件翌日起 25

天(工作日)函復准駁或補件。 

說明：證明文件為影本者，應加蓋或書寫「與正本無誤」，並由申請人蓋章核對，並請製成 PDF

檔且下列每一份資料個別檔名以利上傳。 

1.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八條辦理許可登記，應檢附下列文件： 

（1）身分證明(正、反 A4 紙張)影本。 

（2）及格(資格)證書影本。 

（3）最近一年內取得主管機關認可職前教育訓練證明影本；取得職前教育訓練證明已一年以

上者，得檢附已取得之職前教育訓練證明及最近一年內受在職教育訓練十八小時以上之

證明；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資格辦理許可登記者，得檢附最近一年內受在職教育訓

練十八小時以上之證明。檢附最近一年受在職教育訓練十八小時以上之證明者，其法令

課程時數不得少於八小時，公平對待六十五歲以上客戶之課程時數不得少於二小時。(簽

署人轉個人執業需檢附繳銷公文、執業證照影本)    

（4）聲明書(請詳閱)。(正本寄本會) 

 (5) 保險經紀人執業自律聲明暨承諾書。(正本寄本會) 

（6）個人執業計畫書。(需上傳尚未簽名之 word 檔及已簽名之 PDF 檔) 

2.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十八條申請核發執業證照，應檢附下列文件： 

（1）規費每一張執業證照新台幣 1,250 元（其中含登記費 500 元、證照費 750 元），現金或

即期支票抬頭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現金或支票寄本會) 



（2）本會會員證書影本。(填入會申請書，完成入會手續後製會員證書) 

（3）繳存保證金及申請書。(正本寄本會) 

繳存保證金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a.郵政匯票、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抬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正本寄本會) 

b.無實體公債(公務保證登記證明書第 2聯)。(正本寄本會) 

公務保證登記證明書填寫說明：收受人-清算銀行：中央銀行國庫局 

                                   戶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登錄債券戶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99792222 

                                   債券帳號：10001 

  （4）投保專業責任保險單影本(被保險人及地址必需為個人姓名及執業地址，執業種類為人

身或財產保險經紀人)，保險金額採單一總限額制，個人執業者不得低於新台幣 100 萬，

同時申領人身及財產執業證書者以二倍金額投保之，其自負額不得超過保險金額之百分

之十。 

  （5）投保保證保險單影本(要保險人及地址必需為個人姓名及執業地址，執業種類為人身或

財產保險經紀人，業務員登錄人數為 0人)，保險金額採單一總限額制，個人執業者不

得低於新台幣 100 萬。 

  （6）查詢個人資料同意書。(正本寄本會) 

  （7）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9 條第 2項所定「同意書」。(正本寄本會)  

 

三、執業證照核發後，攜帶：大小章、身分證、執業證照(及金管會函)正本、設立地址之房屋稅繳

款單影本，前往執業所在地稅捐單位申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取得扣繳單位設立登記申請書(統

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可至銀行開立事務所帳戶，完成後將執業證書及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

記申請書(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之影本傳真或電子檔傳至本會備查。 

 

四、個人執業經紀人應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類第五目，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自行執業身分自行成立健保投保單位，或依其他適法身分參加健保。 

 

五、依據「個人執業經紀人參加公平對待六十五歲以上客戶教育訓練課程完訓通報作業要點」第三

點：個人執業經紀人最近一年內取得主管機關認可之職前教育訓練證明者，應於取得執業證照

後，參加並通過第二點規定機構所辦理之教育訓練，當年度始得對六十五歲以上客戶招攬保險

商品。 

 

六、經紀人執業應注意事項： 

1. 公會會員每年年底前應繳交次年度常年會費。 

2. 依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投保專業責任保險或保證保險，每年續保(保險期間不得中斷)後提

供保單影本至本會備查；變更保險金額時，亦同。 

3. 執業證照有效期間為五年，應於有效期間每年平均參加在職教育訓練十六小時以上，且換

發執業證照前二年每年平均參加法令課程時數不得少於八小時。(會員可提供研習證明以供

公會登錄時數。)  

4. 個人執業經紀人、經紀人公司或銀行任用之經紀人每年應另參加並通過公平對待六十五歲

以上客戶之相關教育訓練二小時，未依規定參加並通過該二小時教育訓練者，次一年度不



得對六十五歲以上客戶招攬保險商品，所屬經紀人公司或銀行應取消其所任用經紀人次一

年度招攬六十五歲以上客戶保險商品資格。(會員可提供研習證明以供公會登錄時數。) 

5. 個人執業保險經紀人應依其業務性質，每年應至少參加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教育訓練課程

二小時。(會員可提供研習證明以供公會登錄時數。) 

6. 為落實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個人執業保險經紀人每年應至少參加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

則教育訓練課程三小時。(會員可提供研習證明以供公會登錄時數。) 

7. 經紀人應設帳簿，記載業務收支，並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每年四~五月)，將各類業務

及財務報表透由「保險輔助人財物業務報表系統」彙報主管機關。 

8. 營業處所、通訊地址、聯絡電話、電子信箱等變更，請依「保險經紀人營業所在地變更報

備作業要點」向本會報備，以利會員資料完整。 

9. 個人執業保險經紀人應於執業證照期滿前一至二個月申辦換發執業證照手續。 

10. 提供個人照片(電子檔)及簡介(word 檔)，將 po 上網頁會員名冊。 

 

 

 

 

秘書處謹製 114.07.10 


